
桃園市龜山區南美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學生體育活動競賽 

樂樂棒球比賽暨班級代表隊選拔實施辦法 
壹、目的： 

一、 透過校內樂樂棒球比賽活動，訓練身體協調性，促進學生身心健康。 

二、 經過團體比賽，培養學生團隊精神，爭取班級榮譽，激發向上心。 

三、 聯絡健康與體育教學活動，豐富學習內涵，培養勝不驕、敗不餒的精神。 

貳、比賽辦法： 

一、 對象：本校五年級學生。 

二、 時間：110年 3月 8日至 3月 11日。 

三、 地點：本校操場。 

四、 賽程：屆時抽籤後另行通知。 

1.比賽方式：比賽共 2局，以班級為單位組隊，鼓勵全班參與。 

2.守備方面：一隊分兩組，每組 9人，分單、雙數局輪流上場守備及打擊，第 1 

  局由背號 1-9號上場守備及打擊，第 2局由背號 10-18號上場守備及打擊；替 

  補隊員至少 2名至多 7名。 

3.打擊方面：第 1局由背號 1-9號輪流上場打擊 1次，不論出局數。第 2局由背 

  號 10-18號輪流上場打擊 1次，不論出局數。唯開打前第一局若有殘壘，則前 

  一局原先殘壘上之跑壘員，須先上到壘包後，才開始比賽。比賽無提前結束制， 

  一律打完 2局。 

4.下場 9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 3人。 

五、 獎勵：(1)取前四名頒發獎狀、獎品。 

(2)比賽優勝班級即選拔為本校 109學年度樂樂棒球班級比賽代表隊。 

六、 比賽時間：比賽時間打 2局，得分多的隊伍獲勝；若平手則先比最後一局的殘壘數，

人數多者勝，若人數仍相同，則比跑壘員在壘包之位置，靠近本壘較多壘位

者獲勝。如果還是相同則猜銅板，猜中者獲勝。 

七、 比賽規則：依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初級版規則實施，單循環淘汰制。 

 

參、經費概算：相關經費請由學生活動費、家長會費項下支出。經費概算如下： 

 

 

 

肆、以上辦法陳請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             家長會幹事            校長 

 

 



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初級版規則簡介 
   一、打擊和跑壘規定: (打一輪制不限 3出局，1局為 1至 9棒，2 

       局為 10至 18棒，共 18名先發球員) 

        1、下一局開始前，上一局之跑壘員需 回到原殘壘之壘位。 

        2、球員更換後 不可再上場，先發棒次不可相互調動。 

        3、打擊時可以試比但不可超過球，違者計好球一個。 

        4、二好球後再揮空棒或擊成界外球，仍判三振出局。 

        5、進攻隊衝壘須踩橘色安全壘板，守備隊踩白壘板。 

        6、不可採用犧牲觸擊，違者計好球一個繼續打擊。 

        7、不可滑壘，滑壘無論結果如何一律判出局。 

        8、不可離壘或盜壘，跑壘員上壘後必須踩在壘板上等打擊者打 

           到球後才可離壘前進，違者判出局。 

        9、擊球進場未超過 5公尺判界外球，計好球一個。 

        10、甩棒結果照算不判出局但要警告再甩棒強制換人。 

        11、跑壘員跑向下一個壘踩到 5公尺不可折返線，就須繼續向前     

            推進，除非該壘板已有其他跑壘員。 

   二、防守規定 : 

        1、守備 1局由 1至 9號上場，2局由 10至 18號上場，換人需 

           由預備球員中更換。 

        2、投手不投球直接站在投手板上防守也要下場打擊。 

        3、打擊者揮棒前，守備員不可超過投手趨前防守。 

        4、不可用觸殺，守備員一律以踩壘封殺出局，如果持球碰觸到 

           跑壘員不判出局，比賽繼續中。 

        5、內野手不再抓跑壘員，將球傳回本壘或捕手時，壘上人員須 

           回到已佔上之壘板，等下一棒揮擊後再前進。 

        6、每場比賽限暫停 2次，單局限 1次。 

   三、上壘與出局 

        1、三好球判出局(含第三球打界外無效球)。 

        2、守備員傳球出場外，所有跑壘員可加保送一個壘。 

        3、高飛球接到後判打擊者出局，比賽停止，不可再傳殺其他壘 

           上的跑壘員，所有跑壘員須回到原來的壘板上(可踩白色)， 

           等下一棒揮擊後再前進。 


